



迪环审〔2020〕31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四期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迪庆香格里拉机场：
你单位申请报批的《关于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四期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给予环评批复的请示》（云机场迪〔2020〕97号）文件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城西南郊，项目代码：2018-533421-56-01-039759。项目不新建跑道，主要对现有跑道、局部垂直联络道道面和道肩以及两端防吹坪、掉头坪进行沥青混凝土加铺，加铺总面积235000平方米，同时更新助航灯光系统。总投资14090万元，环保投资89万元，占总投资的0.63%。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云发改基础〔2019〕218号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取的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营。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加强项目施工环境管理，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二）做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应与施工中标单位签订《施工期环境保护责任书》，督促施工方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原路开挖翻新、建筑垃圾等废土石要做到尽可能填方平衡，无法回用的，统一按照香格里拉市政府制定废土石堆放点集中处置，临时堆置土石方应加盖篷布；拆除的废旧灯及处理沥青烟气的废弃活性炭应委托有资质单位一并处置，并记录台账，防止进行其他不当处置；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香格里拉市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置。
（三）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施工冲洗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 施工生活废水经隔油沉淀池收集后排入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应采取洒水降尘、原料遮盖等方式防止施工期扬尘污染。沥青拌合站选址应考虑下风向远离居民集中区和人群集中区，并保证拌合设备密封性，沥青烟经活性炭净化装处理、燃烧器及烘干筒烟气通过布袋除尘器后通过30m排气筒排放，科学合理制定施工计划，缩短施工工期，保障大气环境质量安全。
（五）做好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选择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隔震等消声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场所的施工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运输经过沿线敏感点时减速并禁止鸣笛；不是夜间施工必须的工序，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必须夜间施工的，提前向周边居民公示施工计划，取得谅解，并向环保部门报备夜间施工方案。
（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好绿化美化。协调处理与自然、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等相协调的景观效果，使用生态环保型材料，施工结束后及时用本地物种进行绿化。
三、项目若发生重大变动，须向原审批部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审批。
四、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入试运行后，及时按规定自行组织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在生态环境专网系统录入，同时向我局和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进行备案。
五、收到批复15个工作日内，应将批准后的《报告表》分送迪庆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请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香格里拉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六、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和该报告表有关要求办理。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9月 23日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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